住房补贴提取业务须知
一、申请人及被委托人承诺提交真实、合法的证明材料用以申请提取住房补贴余额，如有不实，愿意无条件返还住房补贴款项，并对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负责。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有权对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如以非销户提取住房补贴的，申请人同意并授权中心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核查本人家庭名下房产信息。在任何时间若发现存在疑点的，职工应配合中心进行调查，若职工提交虚假证明材料申请提取住房补贴的，中心将按照《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骗提骗贷行为的处理办法》（暂行）进行严肃处理。
二、在住房贷款还贷期间，如申请人的婚姻状况发生变更，或办理住房贷款的房产所有权发生变更，变更后的产权所有人应在变更之日起壹个月内到所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管理部办理变更登记，并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如离婚协议、离婚证或已生效的法院判决书，产权所有权变动的还应提供产权所有权证），以免在申领住房补贴时造成影响。如不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的，由此造成的相关的影响由产权所有人负责。由于该房产所有人未办理变更登记，因上述情况变更而丧失提取住房补贴资格的职工如向我中心隐瞒情况，继续以该房产为由支取住房补贴的，一经发现，中心将按照《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骗提骗贷行为的处理办法》（暂行）进行严肃处理。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同意 《住房补贴提取业务须知》 的相关规定。申请人签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人配偶姓名：
配偶身份证号：                             。
如委托办理的还需填写以下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人            自愿委托（姓名）                        （身份证号）                          代办住房补贴提取申请业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委托人签名：                       联系电话                    。


年     月     日
